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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消基會依照國民所得水準，比較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及香港等 ADSL 及光纖等寬頻費率，

發現臺灣 ADSL 及光纖費率位居四國最高，但最高速率卻敬陪末座。 

二、據監理報告統計，今年第一季行動通訊總申訴量 1,950 件，中華電 455 件、遠傳電信 447 件

、台灣大 388 件、亞太電信 260 件、台灣之星 213 件；而大眾電信破產結束營運，衍生的

申訴也有 163 件。 

三、以申訴內容分類，「通訊連線品質」申訴案最多，共 816 件，佔約 4 成 1，其次為「申裝/

異動/續約」257 件，「計費問題」103 件。「通訊連線品質」問題以中華電佔約 3 成 2 最多

；「申裝/異動/續約」則以台灣大最多，佔約 3 成；「計費問題」以遠傳佔約 3 成 4 最多。 

（五十一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鑑於日前報載，經濟部擬修改《產業創新

條例》，企業凡投資空氣污染設備達一定金額，即可享 5%至

20%抵減營所稅，為財政部對此表示反對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為改善高屏地區空氣污染，環保署將訂定空氣污染總量管制，初步訂定第 1 期 3 年減量目

標為 5%，影響企業 320 家。 

二、現行《促進產業升級條例》對企業投資空氣污染設備的一定金額，可以享有 5%至 20%抵減

營所稅；而據日前報載，研擬修正的《產業創新條例》，擬參照辦理。 

三、請問財政部反對理由為何？公共政策應該紅蘿葡與棍子俱下，如擔憂修法減少稅收，可配

套向空污大戶開徵「環境捐」；一方面提供廠商環保誘因，一方面也滿足環境正義、綠色

稅制，使外部成本內部化（ 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y），達成「污染者付費原則」（

Polluter Pays Principle）。 

（五十二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台灣高教經費，從總教育支出來看，

2002 年後已經超過 35%，2012 年的比例為 36.2%，是各項教

育支出中的最大宗，但是整體而言投入的資源卻仍然不足，

且多仰賴民間資源。為提高高教品質，教育部切莫因少子化

的大學裁併政策，而逃避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責任，爰此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從公私立大專校院支出百分比來看，近十年私部門與公部門在高教經費的比重約為 3：2，

私部門佔六成，公部門佔四成，可見得台灣的高等教育支出實際上相當倚賴民間資源。 


